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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2747 股票简称：埃斯顿 公告编号：2026-004号

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6 年 1 月 18 日以电话、邮件等方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6 年 1

月 21 日在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 1888 号（江宁开发区）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

召开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波先生主持，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9

人，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经审议，逐项通过如下议案：

一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确定 H股全球发售（香港公开发售及国际发售）及

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事宜之议案》

同意关于公司 H股全球发售（包括香港公开发售及国际发售）并在香港联合

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并上市”）的相关安排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（1）刊发、签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；（2）

处理 H 股发行程序及相关事项；（3）授权相关人士按相关决议处理与本次发行

并上市有关的具体事务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

根据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

议。

二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修订 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的<公司章程（草案）>

的议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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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，为本次发行并上市之目的，

根据境内外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者境内外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

的要求与建议以及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，董事会同意根据香港中央结算

有限公司的修改意见及目前 A股适用《公司章程》的最新股本修订本次发行并上

市后适用的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》。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
序

号
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

1
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总股本为【】股，均

为普通股；其中 A股普通股【86,701.8453】
万股，H股普通股【】万股。

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总股本为【】股，均

为普通股；其中 A股普通股【87,101.8453】
万股，H股普通股【】万股。

2

第三十一条 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将其持有

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

券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，或者在卖出后 6
个月内又买入，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

有，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。但

是，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

持有 5%以上股份的，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

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

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前款所称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自然人股

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

券，包括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持有的及利

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

性质的证券。

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

的，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。

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，股东

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，

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。

第三十一条 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（香港中央

结算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结算（代理人）

有限公司除外），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

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 6
个月内卖出，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

入，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，本公司

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。但是，证券公

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%以

上股份的，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

情形的除外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

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

前款所称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自然人股

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

券，包括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持有的及利

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

性质的证券。

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

的，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。

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，股东

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，

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

根据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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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（草案）（H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）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

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
三、审议并通过《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

因生产经营需要，公司对 2026-202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，同

意公司与关联方南京埃斯顿酷卓科技有限公司、埃斯顿（南京）医疗科技有限公

司及其子公司、连云港斯克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、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、

南京埃斯顿未来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，并分别签署日常关联交

易的相关框架协议。

关联董事吴波、吴侃回避表决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

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次会议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2026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。

《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

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
备查文件：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；

2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 年 1 月 22 日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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